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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地区民用机场使用许可审定工作 

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加强对华北地区民用机场的管理，规范机场

使用许可审定工作，保障其安全正常运行，依据《民用机场

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53号）、《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规定》

（ CCAR-139CA-R1）、《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》

（CCAR-140）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民用机场使用许可证颁发和换发前，应进行使

用许可审定。本办法适用于华北地区飞行区等级指标 4E 及

以下民用机场（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）使用许可证颁发

和换发前的审定工作。 

第三条  机场使用许可审定按照飞行区指标和发证类

型分为Ⅰ类和Ⅱ类事项。 

Ⅰ类事项是指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4D及 4E的运输机场换

发许可证，以及新建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颁发许可证；Ⅱ类

事项是指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4C 及以下的运输机场和通用机

场换发许可证。 

第四条 审定工作由管理局和监管局按照如下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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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：Ⅰ类事项由管理局负责审定；Ⅱ类事项由所在地监管

局负责审定。 

第五条 管理局在每年年初制定并下发年度机场使用许

可换证审定计划；监管局依据审定计划，结合年度行政检查

计划制定本辖区的审定方案，并报管理局备案。 

 

第二章 审定工作的组织 

 

第六条 在收到机场管理机构提交的使用许可证颁、换

发申请后，管理局、监管局应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开展审定工

作。 

第七条 审定工作应成立审定组，根据机场使用性质，

由运输处、通航处、航卫处、机场处、空管处、通导处、气

象处和公安局（监管局为相应职责处室）的监察员组成，机

场处牵头，其他处室配合，并按照各自专业参加审定。 

第八条 审定组一般设组长 1人、副组长 2 人、协调员 1

人，下设飞行区、目视助航、应急救援、航空安保、运输管

理、机场空管、人员素质调查共 7 个专业组。其中：飞行区

组、目视助航组和人员素质调查组由机场处负责，应急救援

组由机场处、公安局和航卫处负责，航空安保组由公安局负

责（不参与运输机场换证前审定），运输管理组由运输处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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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，机场空管组由空管处、通导处和气象处负责（监管局为

相应职责处室）。 

第九条 审定组人员配备要求： 

Ⅰ类事项：一般由管理局分管局领导任组长，管理局机

场处领导和监管局领导各 1名任副组长，管理局机场处监察

员 1 名任协调员。各专业组审定人员一般由管理局和监管局

监察员共同组成，由负责部门确定。 

Ⅱ类事项：一般由监管局领导任组长，管理局机场处和

监管局机场处领导各 1 名任副组长，监管局机场处监察员 1

名任协调员。各专业组审定人员一般由监管局监察员组成，

由负责部门确定。如缺少相关专业监察员或审定人员不足，

可申请管理局相关处室协调安排。 

各专业组人员应持有监察员证，并具备独立工作能力。 

第十条 审定工作牵头部门应拟定审定通知，制定审定

方案，并以明传电报形式下发机场管理机构和相关单位。 

 

第三章 审定工作内容及程序 

 

第十一条 各专业组审定内容： 

飞行区组：飞行区、机坪相关设施设备及安全管理，机

场基础资料的符合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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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视助航组：供电、目视助航相关设施设备及安全管理； 

应急救援组：应急救援、消防、医疗救护相关设施设备

及安全管理（对于委托管理的，主要审定协议内容及相关责

任落实情况）； 

航空安保组：安保相关设施设备及安全管理； 

运输管理组：客运、货运和危险品运输相关设施设备及

安全管理； 

机场空管组：管制、通导、气象和航行情报相关设施设

备及安全管理； 

人员素质调查组：机场的安全政策、安全投入、安全文

化情况, 以及机场各层级员工对安全运行的认识。 

第十二条 审定工作分为资料审查、手册审核和现场审

定三个阶段，资料审查和手册审核应在现场审定前完成，具

体工作程序为： 

（一）资料审查：各专业组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，

对于缺少资料的，由审定组向申请单位提出补充要求。 

（二）手册审核：各专业组对机场使用手册进行审核，

填写《机场使用手册审核意见》（附件 1）交审定组。 

（三）现场审定：采用集中现场审定方式，时间为 3-5

个工作日。 

（1）召开审定启动会：启动会由审定组和机场相关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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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参加，审定组宣布审定人员名单，说明审定依据、方法及

工作要求，机场介绍迎审工作情况及对接事项安排。 

（2）实施检查：各专业组按照《华北地区民用运输机

场使用许可审定检查单》（附件 2）进行现场检查，讨论形成

本专业组《机场使用许可审定专业组意见》（附件 3），并与

检查单一并提交审定组；审定组汇总各专业组审定意见，讨

论形成机场使用许可审定意见（格式见附件 4），审定意见应

明确是否通过使用许可审定及后续问题的整改要求，遇有重

大问题由组长评估是否提交管理局决策。 

人员素质调查小组针对每个机场单独出题，不计入符合

率，调查情况应记录在使用许可审定意见中。 

（3）召开审定结果通报会：通报会由审定组和机场相

关人员参加，审定组通报使用许可审定意见。 

第十三条  对于Ⅱ类事项，监管局应向管理局提交使用

许可审定意见、《机场使用手册》批复文件和批复后的《机

场使用手册》2套及电子版。 

 

第四章 附则 

 

第十四条 审定符合率低于 90%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，

由审定组向管理局安委会提交对该机场的限制运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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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通用机场使用许可审定工作的组织、审定内

容及程序，根据其使用性质和实际情况，参照本办法执行，

审定检查单另行制定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许可证变更的情况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管理局授权机

场处负责解释。 


